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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万达信息”或“公司”）的委托，并根据万达信息与

本所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担任万达信息 2018 年度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发行，本所已出具了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创业板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创业

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上海

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出具之《关于请做好万达信息公开发

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本所律师在对发行

人及本次发行相关情况进一步查证的基础上，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

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述及的声明事项以及相关释义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出具的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万达信息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万达信息本次发行所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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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上文所述，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问题 5、发行人有部分资质证书即将到期。请发行人说明即将到期的资

质续期可行性及进展情况，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若无法续期，请说

明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审阅并核查了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人即将到期的业务资质相关续展

文件，就公司即将到期的业务资质续展情况对管理层进行了访谈，取得了发行人

出具的《关于公司即将到期业务资质续展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即将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到期的相

关资质证书续展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资质名称 

发证

单位 

发/换证日

期 
有效期 

持

证

主

体 

续展情况 

1 

上海市公共安全防

范工程设计施工单

位核准证书（壹级） 

上海

市公

安局

技术

防范

办公

室 

2018.02.08 2019.03.31 

万

达

信

息 

该项资质证书年审换证属

于行政许可事项，根据《上

海市社会公共安全技术防

范管理办法》、《上海市公

共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管理

实施细则》以及相关政府网

站（http://zwdt.sh.gov.cn）

公示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公司符合该资质证书年

审换证的要求。 

发行人确认，目前发行人正

在办理该资质证书的年审

换证手续，不存在无法续期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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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质名称 

发证

单位 

发/换证日

期 
有效期 

持

证

主

体 

续展情况 

2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

资质（甲级） 

国家

保密

局 

2015.12.25 2018.12.24 

万

达

系

统 

该项资质证书有效期续展

属于行政许可事项。根据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

管理办法》、《涉密信息系统

集成资质申请条件》，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万达系统符

合该资质证书续期的各项

法定要求、条件。 

发行人确认，目前万达系统

正在申请资质证书续展，不

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3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认 证

（ISO27001:2013） 

北京

赛西

认证

有限

责任

公司 

2016.01.03 2019.01.02 

万

达

信

息 

该资质证书属于第三方机

构认证，发行人系根据自愿

原则申请并取得认证。 

发行人确认，目前该资质证

书续展手续正在办理中，不

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4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认 证

（ISO27001:2013） 

北京

赛西

认证

有限

责任

公司 

2016.01.03 2019.01.02 

万

达

系

统 

该资质证书属于第三方机

构认证，万达系统系根据自

愿原则申请并取得认证。 

发行人确认，目前该资质证

书续展手续正在办理中，不

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5 
可信云服务认证

（云主机服务） 

中国

信息

通信

研究

院、

数据

中心

联盟 

2018.01.29 2019.01.29 

万

达

信

息 

该资质证书属于第三方机

构认证，发行人系根据自愿

原则申请并取得认证。 

发行人确认，目前该资质证

书续展申请正在办理中，不

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6 

ITSS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标准符合

性证书（二级） 

中国

电子

工业

标准

化技

术协

会 

2016.01.11 2019.01.10 

四

川

浩

特 

该资质证书属于第三方机

构认证，四川浩特系根据自

愿原则申请并取得认证。 

四川浩特已经完成该资质

证书有效期续展，证书有效

期续展至2022年1月10日。 

7 
CMMI-DEV V1.3 

（三级） 

卡耐

基梅

隆大

学软

件工

程研

究所 

2016.02.05 2019.02.05 

湖

南

凯

歌 

该资质证书属于第三方机

构认证，湖南凯歌系根据自

愿原则申请并取得认证。 

发行人确认，目前湖南凯歌

正在办理该资质证书延续

手续，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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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1）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就发行人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

即将到期的资质证书，发行人及相关资质证书的持证主体符合该等

资质证书续期需满足的各项要求、条件。 

（2）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即

将到期的资质证书，均已申请办理续期，相关续期手续正在办理中

并且已申请办理续期的资质证书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二、 问题 6、发行人控股股东万豪投资持股 23.25%，其中累计质押股份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87.04%，占公司总股本的 20.23%。请发行人说明：

（1）股票质押的质押价格、预警线及平仓线，是否存在平仓风险；（2）质

押所对应的债务情况，是否存在无法履行到期债务导致质押股权被处置的

情形，发行人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发表

核查意见。 

回复： 

就发行人控股股东万豪投资的股票质押情况、是否存在平仓风险导致所质押

股票被处置的情形及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本所律师核查并审阅了包括但

不限于万豪投资与质权人签署的股票质押及相关融资协议、《证券质押及司法冻

结明细表》、发行人审计报告、年度报告、万豪投资 2017 年度审计报告及 2018

年 1-9 月财务报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万豪投资《企业征信报告》及

史一兵先生的《个人信用报告》。 

（一）控股股东股票质押的发生平仓的风险较低 

1、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具体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万豪投资共持有发行人 255,588,800 股股

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23.25%。万豪投资累计质押 220,867,600 股，占其持有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 86.42%，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20.09%，万豪投资股票质押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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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 

质权人 质押股数（万股） 融资金额（万元）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1,860.00 13,00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1,210.00 8,450.00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54.00 12,000.00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69.76 9390.47 

1,866.00 11,809.00 

1,743.00 11,065.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800.00 30,000.00 

2,534.00 20,000.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00.00 15,939.00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465.00 3,000.00 

2,785.00 24,980.00 

合  计 22,086.76 159,633.47 

 

2、前述质押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1）发行人所处行业发展向好，经营业绩稳步增长，2018 年内股价走势强

于可比指数 

根据《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高技〔2014〕1770 号），

建设智慧城市，对加快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提升城市可

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发行人作为国内领先的智慧城市综合软件和服务提

供商，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城市信息化领域服务的企业之一，近年来经营状况稳

定，经营业绩稳步增长，2015-2017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18.69 亿元、20.75

亿元和 24.15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2.29 亿元、2.42 亿元和 3.25 亿元，2018 年 1-9

月，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5.68 亿元，净利润 1.43 亿元。 

发行人 2018 年内股价走势强于可比指数，发行人股票价格（前复权）变化

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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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数据库 

 

截至 2018 年 12 月 11 日收盘，发行人股价为 12.70 元/股，较 2018 年年初下

跌 5.79%，同期创业板指数下跌 23.65%，发行人当前股价走势明显强于可比指

数。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万豪投资股票质押债务未出现违约

情况，所质押股票未出现强行平仓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万豪投资和实际控制人史一兵先生降低股票质押比例，化解

股票质押风险的意愿较强，未出现债务违约情况，履约信用良好。2018 年以来

万豪投资股票质押比例由年初的 94.96%下降至 86.4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万豪投资股票质押债务未出现违约情况，所质押股票未出现强行平仓

情况。 

综上，发行人控股股东万豪投资的股票质押发生平仓的风险较低。 

 

（二）前述质押所对应的债务情况，是否存在无法履行到期债务导致质押

股权被处置的情形，发行人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1、前述质押所对应的债务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万豪投资股票质押主要用于补充企业营运资金等用途，股票

质押对应的债务情况如前表所列。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资信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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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豪投资经营状况正常，履约信用良好，未发生不良和违约负债 

万豪投资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及资产经营管理。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万

豪投资未经审计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 97.37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25.44 亿元，万

豪投资当前经营状况正常。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2018 年 11 月 26 日出具

的关于万豪投资的《企业信用报告》，万豪投资信用状况良好，不良和违约负债

余额为 0 万元。经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网，万豪投资不存在作为被执行人

的相关情形。 

（2）史一兵先生信用情况良好，未发生债务违约情形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2018 年 11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史一兵先生的《个

人信用报告》，史一兵先生个人信用状况良好，未发生 90 天以上的逾期还款记录。

经史一兵先生确认，其个人不存在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资

信良好，控股股东万豪投资不存在因无法履行到期债务导致质押股票被处置的情

形，实际控制人史一兵先生不存在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 

3、发行人控制权变更风险较低 

（1）其他股东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差距较大，发行人控制权

稳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万豪投资共持有发行人 255,588,800 股股

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23.25%，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史一兵先生合计持有万豪

投资 87.825%的股权，并直接持有发行人 5,508,600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0.50%，史一兵先生合计持有发行人 23.75%的股份，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发行

人前十大股东中，除万豪投资外，发行人第二大股东上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6.11%，远低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股比例，其他股东与发行人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差距较大，发行人控制权稳定。 

（2）股票质押并不限制表决权 

万豪投资相关股票质押合同和对应的融资协议并不限制被质押股票的表决

权，发行人控股股东万豪投资在相关股票质押期间能够继续正常行使表决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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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发行人的正常经营和管理，质押行为本身对控制权没有影响。 

综上，因发行人控股股东万豪投资股票质押融资事项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变更

的风险较低。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

股东万豪投资的股票质押发生平仓的风险较低；控股股东万豪投资经营状况正

常，信用状况良好，实际控制人史一兵先生个人信用情况良好，控股股东不存

在因无法履行到期债务导致质押股票被处置的情形，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所负数

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因控股股东股票质押融资事项导致发行人控

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较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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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署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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